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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分布式共识技术协会会员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会员管理，保障会员合法权益，增强会

员凝聚力，依据本会《章程》及有关政策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会会员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，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社会道德风尚，完善诚信自律

机制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群众、

服务行业的积极作用。本会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

策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社会道德风尚。 

第二章 会员入会 

第三条 本会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 

会员享有《章程》规定的会员权利，也应履行《章程》

规定的会员义务。 

第四条 本会由个人会员或单位会员组成。单位会员必

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取得相应的机构证书，个人会员应具

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 

第五条 申请加入本会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自愿加入本会； 

（二）承认本会章程； 

第六条 申请入会者应提交入会申请书及下列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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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单位会员： 

1、入会申请表； 

2、法人证照或相应的机构证书复印件； 

3、单位情况介绍； 

4、专家推荐表（如有）。 

（二） 个人会员： 

1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2、在相关领域取得的荣誉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复印件； 

第七条 经理事会授权的秘书处审核同意，发给同意吸

收入会的有关证书，并予以公布。本会秘书处负责会员管理

与服务工作。 

第三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

第八条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本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

（二）参加本会的活动权； 

（三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； 

（四）查阅本会章程、规章制度、会员名册、理事名册、

会议记录、会议决议、会议纪要等知情权； 

（五）对本会工作提议案权、建议权和监督权； 

（六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

第九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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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守本会的章程； 

（二）执行本会的决议； 

（三）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； 

（四）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； 

（五）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 

（六）按规定缴纳会费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第十条 本会制定并公布服务清单，会员缴纳会费后服

务清单内的服务项目不再另行收费。 

第四章 会员管理 

第十一条 本会建立会员联络制度，单位会员应指派

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行使会员权利、履行会

员义务，同时可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与本会进行日常联络；

个人会员应当由其本人在本会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。 

第十二条 本会统一编制会员名册，会员信息事项发

生变更时，应及时通知本会更新信息。本会应当每年定期

更新会员名册，并在本会公众号上予以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按本会章程的规定，会员应按时缴纳会费，

会费的标准、收取、管理和使用按本会《会费标准及管理

制度》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会员退会应向本会递交书面函件，并交回

会员有关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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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会负责组织实施诚信自律公约，并对会员

遵守诚信自律公约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；负责向会员宣传国家

和本市行业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、监管要求及行业自律信息；

及时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，行业监管部门反映会员单位的意

愿和诉求，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十六条 会员之间发生争议时，争议各方应本着互谅

互让的原则争取以协商方式解决争议，也可请求本会秘书处

进行调解。 

第十七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，造

成不良影响，经查证属实的，由理事会视不同情况给予下列

处分： 

（一）警告； 

（二）通报批评； 

（三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； 

（四）除名。 

本会处分会员，应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并以书面形式通

知该会员，无法通知的应通过本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予以公

布。 

第十八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理事会确认，视为

自动退会，取消会员资格： 

（一）两年内不缴纳会费； 

（二）两年不参加本会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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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：如被剥夺政治权利、被相关

部门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、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。 

第十九条 会员如对理事会处分或取消会员资格决定不

服，可提出申诉，由理事会作出答复，必要时提交会员大会

审议后答复。 

第二十条 会员退会、取消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，其在

本会的职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

的章程规定执行。 

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经上海市分布式共识技术协会 第

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并向全体会员公开， 自 

2024 年 6 月 7 日起执行。 


